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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说法
“老师”天天晒盈利截图

老人加入“荐股群”险被骗 36万元
看着“荐股群”的“老师”天天晒盈利截图，

说是能购买“内部原始股”，稳赚不赔。马老伯信
以为真，当天就揣着存折来到银行，准备给对方转
账 36 万元“入金”。近日，浦东警方成功劝阻一
起针对老年人的“原始股投资”诈骗案，为老人及
时挽损 36万元。
5月 21日，一名七旬老人来到浦东公安分局

金桥治安派出所辖区内某银行网点，执意要向陌
生账户转账36万元，声称用于投资原始股。工作
人员察觉情况异常，判断其大概率遭遇电信诈骗，
当即致电派出所紧急求助。
接到求助后，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只见老人坐

在柜台前，手里攥着手机，正坚持要柜员办理转
账，银行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劝说，可老人始终半
信半疑。“老先生，您先别急着转账，跟我们说说
这是给谁转的钱呀？”民警走到老人身边，蹲下身
询问。
起初，老人还有些抵触，直到民警拿出近期发

生的几起“原始股投资”诈骗案例，逐条拆解骗子
的套路，老人的神色才渐渐凝重起来。
原来，马老先生今年 75 岁，平时喜欢刷抖音

学炒股，不久前被陌生人拉进了一个“荐股群”。
群里“老师”天天晒盈利截图，还推荐他下载了一
款 APP，说是能购买“内部原始股”，稳赚不赔。
老人信以为真，当天就揣着存折来到银行，准备给
对方转账 36万元“入金”。
“您看这个APP，根本没有正规资质，就是骗

子搭建的虚假平台！所谓的原始股、盈利截图也全
都是假的，等您转了钱，人就联系不上了！”民警
指着手机里的APP界面，结合案例一点点讲解诈
骗手法，“您想想，要是真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人家为什么要带着您一个陌生人发财？”
就在这时，老人的儿子也急匆匆赶到了网点，

一见到老人就拉着他的手说：“爸！您怎么不跟我
们商量就来转账啊！这些都是骗子！”经过民警和
家属反复劝说，马老先生这才如梦初醒，拍着大腿
懊恼道：“我真是糊涂了，差点就把养老钱给骗子
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民警又协助老人对名下

相关银行账户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核查，并办理了
保护性止付手续。经最终确认，马老先生名下的银
行账户均安全，36万元资金未被转出。

警方提示：“天上不会掉馅饼”，切勿轻信陌生
人所谓的高额回报。如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
报警求助。

晨报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韩泽璇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来沪旅游，
国际支付渠道不断丰富、支付愈发便捷，但
有时存在资金延迟到账的问题。一些别有
用心的人竟以“境外信用卡延迟到账”为
借口恶意赖账，不仅让商家蒙受经济损失，
更扰乱了正常经营秩序。近日，浦东警方破
获一起酒店骗住诈骗案件。
“有住客不付房费还态度蛮横，请帮帮

我们！”2026年 5月 14日中午，浦东公安
分局前滩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酒店求助。民
警迅速到场，经了解，黄某某入住酒店后以
“境外信用卡到账慢”“跨境支付延时审
核”各种理由拖欠房费，酒店始终未收到房
费。面对酒店正常催收，黄某某态度蛮横，
坚称酒店已扣款，双方沟通无果后，酒店只
得报警求助处理这起所谓的“消费纠纷”。

“我付过了，肯定是银行那边的问
题。”面对民警询问，黄某某始终含糊其辞，
用银行系统故障延迟等借口搪塞，既无法
提供有效支付凭证，也拒不配合核查信息。
“这个客人，为何如此奇怪？”普通住客遇
支付问题，都会积极配合核实解决，而黄某
某却处处回避。
民警将黄某某带回派出所核查，真相

渐渐浮出水面。近期，上海有多起涉及黄某
某的报警记录，且内容高度一致———黄某
某均以境外信用卡无法即时到账或拖延付
款时限等手段骗取酒店先行入住，事后若
酒店发现未到账，黄某某便坚称已付款，找
各种借口推诿。
经民警进一步调查，很快摸清了嫌疑

人作案套路。近日，黄某某来沪旅游，通过

偏门攻略学会了利用境外支付到账滞后的
特点，虚构支付行为，白住酒店；酒店报警
后，警方难以第一时间核实支付记录，黄某
某顺势将恶意骗住包装成“消费纠纷”，此
前酒店被骗后大多自认倒霉。经查证，目前
已发现有 7家酒店遭遇同样套路，损失房
费 1万余元。
面对警方收集的证据，黄某某对自己

骗住酒店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黄某某因
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示：酒店商户务必提高防范意

识，严格核查住客支付信息，切勿轻信住客
口头承诺，避免自身合法权益受损。

晨报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倪思齐

15年前，李阿姨将物业分配的车位出
借给邻居，如今想要回车位却遭对方拒绝。
业主之间私下签订的车位转借协议，是否
有效？日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起案件。
2002年，李阿姨作为上海某小区的首

批业主，物业分配给其一个地下固定车
位，并一直缴费使用。后来随着私家车普
及，小区车位“一位难求”。2009 年，小孙
购房入住，并于次年同李阿姨私下签订
《协议书》，约定李阿姨出借该车位，由小
孙代缴停车费，李阿姨可随时要求无条件
归还。后来，小孙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
下，直接与物业公司签订停车合同，约定小
孙拥有该处车位的使用权。时隔多年后，
李阿姨重新搬回该小区，要求小孙归还车
位被拒绝，经多方沟通无果，遂诉至人民
法院。

李阿姨坚持认为，她与小孙签订的《协
议书》合法有效，小孙违约“霸占”车位，理
应返还。小孙则辩称，自己已合法取得了车
位使用权，李阿姨十几年未主张权利，早已
失去使用权。审理期间了解到，该小区地下
车位产权属开发商，物业公司接受委托代
为管理，在原车位使用人主动放弃或房屋
出售的情况下，会根据登记排队顺序进行
分配，禁止私下转让。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区规划用于停放

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
要。该小区停车管理规则明确，如有原使用
人主动放弃或原使用人房屋出售两种情
况，均应按照业主登记排队顺序，对车位进
行分配。由此，在车位数量尚不能满足业主
停车需求的情况下，小孙和李阿姨为约定
车位使用事宜签订的《协议书》，构成恶意
串通，违反了小区停车管理规则，损害了其

余业主的权利，应属无效。
李阿姨基于《协议书》请求返还车位，

法院不予支持。
小孙基于《协议书》实际使用车位，并

在李阿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物业公司签
订停车合同，既有违诚信原则，又规避了停
车管理规则，其权利亦不应受到保护。
考虑到系争车位如何使用属于业委会

及物业公司的小区管理事务，故应由业委
会及物业公司根据相应规则重新进行
分配。
由此，法院判决：驳回李阿姨的诉讼请

求。
一审判决后，李阿姨和小孙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晨报记者 姚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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